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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研院〔2017〕17 号 

 

 

 

浙江大学研究生海外交流 

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随着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我校研究生与海外高

校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，规模不断扩大，交流形式更趋多样化。为

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赴海外交流修读课程、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的程

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研究生因国家、学校、学院（系）等对

外交流项目赴外交流期间，在海外高校所修读的课程。 

第二条 研究生赴海外交流前应充分了解海外高校的课程设置

和开课情况，结合本人学习计划，与导师商议拟定在海外高校学习

期间的课程修读计划，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交流期满、回校报到后，需由研究生提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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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学校对研究生在海外高校所修读的课程进行成绩认定及学分转

换。 

第四条 研究生在海外高校所修读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

与申请学分转换的我校课程须一致或主体内容相近，修读课程需符

合我校相关学院（系）相关专业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。 

第五条 按照学习量对等原则，学分转换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

对应关系，原则上海外高校课程成绩认定后，课程学分转换按照我

校课程学分标准确定。申请学分转换的海外高校课程学分经换算后

不得低于我校相应课程学分。课程学分按每学期课堂上课不少于 

16 学时（每学时 45 分钟）计 1 学分的方式进行折算，且仅计算

课堂上课所用学时。 

第六条 同一课程内容仅可用于一次学分转换的申请。学分转

换需一次办理完成。已在我校选课或获得学分的课程不再进行学分

转换。 

第七条 除校际联合培养协议规定外，对研究生在海外高校修

读课程的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，原则上不超过研究生所在专业培养

方案中规定的应修课程最低总学分的 50%。 

第八条 研究生在海外高校获得的成绩，若为百分制，则按实

际分数登记成绩；若为等级制，则按等级制登记成绩。除以上两种

情况外，研究生课程成绩的认定由任课老师根据海外高校获得的成

绩及学生知识水平和能力提供成绩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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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研究生应于回国后 3个月内申请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

换。申请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的研究生，需填写《浙江大学研究生

海外交流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供海外高校教

学教务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并附上海外高校的课

程大纲、课时安排、成绩标准、因公出国境申请表等相关证明材

料，由任课老师进行成绩认定、导师及所在学院（系）审核后，报

研究生院审批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相

冲突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

2017 年 7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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